高雄市政府水利局

勞工安全衛生  11  月份宣導資料－(職災、虛驚事故案例)
	接受宣導單位： ■本處職員工

               □工程承攬商：□污水分支管線、□用戶接管、□河川景觀整治、
■污水廠、維護工程科、  □污水處理廠新建

	工作可能危害因子：
□可能潛在的墜落滾落

□跌倒

□衝撞

□物體飛落

□物體倒塌崩塌

□被撞

□被夾被捲

□被切割擦傷

□踩踏
	工作可能危害因子：
□溺斃

□與高低溫接觸

□與有害物等接觸

□感電

□爆炸

□物體破裂

□火災

█交通事故

□其他危害：
	一、宣導方式：

█海報張貼。

□影音播放

□現場指導
□聘請講座


	A. 案例縮圖圖樣說明：
[image: image1.png]


圖片來源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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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B.研判發生原因：

1. 進出玻璃大門未確認出口。

2. 奔跑於動線不明之陌生環境。

3. 非活動門固定側玻璃未標示或設置警語。
C.預防改善對策說明：
1. 進出落地玻璃透明乾淨大門應先確認進出口位置。

2. 禁止於工作場所或動線不明之陌生環境奔跑。

3. 非活動門固定側玻璃上加圖案或線條貼紙以利識別。
4. 固定側玻璃上加註警語。

5. 勞工安全衛生教育訓練中將本案例加強宣導，並列入危害告知事項。

	承辦科室
	陳　　閱
	批示
（第一層決行）

	奉核後函送污水處理科與防洪維護工程科張貼宣導
	
	


本局秘書室


李介偉先生提供








